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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博兴县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１）村庄建设闲置浪费土地严重。博兴县共有
行政村４４８个，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村布局松散，
居住零乱，闲置浪费土地多。据调查，全县村庄建设

用地面积７８８０．７５ｈｍ２，村人均占有２５６ｍ２，远远超
出国家规定的人均最高１５０ｍ２的标准。特别是县
域北部地区，村庄用地粗放，闲置浪费土地现象普遍

存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村民外出经

商、进城创业居住的明显增多，农村中出现了较多的

闲置房。

（２）村庄建设违法占地逐渐增多。近年来，博
兴县个体经济快速发展，用地需求也大量增加，部分

村庄建设建新不拆旧、超占、多占宅基地；乱占耕地，

尤其是在沿街沿路交通便利地段，违法建起了大量

商住两用房。

（３）村庄建设用地管理混乱，影响村容村貌。
由于村庄建设用地管理混乱，村庄建设用地坐落无

序，致使村民生活环境差，影响了村容村貌和村民生

活质量；部分城中村违法占地经商，乱搭乱建现象比

较严重，环境脏乱，也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和城市品位

的提升。

２　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１）做好规划修编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目前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工作正在进行，这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说是个
难得的机遇，要统筹安排好农村居民基础设施、公益

事业和二、三产业发展用地，特别要对城镇、村庄周

围的基本农田进行合理调整，为新农村建设预留建

设用地空间。

新农村建设中的挂钩和城中村改造工作，必须

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防止以新农村建设为名乱占耕地，严禁占用基本农

田。镇村建设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等各类与土地

利用相关的规划要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所

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安排。村庄建设用地选址要尽量利用原有建设用

地，确需新增建设用地的，要利用未利用地和劣等

地，尽量不占耕地。

（２）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原则。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中，要坚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原则，贯彻

“多借天、少占地、高起来、连起来”的思想。要搞好

挂钩工作，新建农村居民点必须合理布局、适当集

中，整理出更多的闲置地，复垦出更多的耕地，从而

取得最大的资金支持，所以节约集约用地是衡量新

农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志。

（３）依法依规，规范运作，让村民满意。物权法
规定，宅基地是村民的用益物权，村民依法享有使用

和收益的权利。要坚持“一切依靠村民、一切为了

村民”的工作思路，从制定政策到组织实施，都要充

分尊重村民意愿，考虑村民的利益，既要满足群众的

当前基本需求，还要考虑群众的长远生计问题。新

农村建设涉及宅基地的搬迁或退让，要征求村民意

见，村民不拥护的坚决不做。要用群众路线的方法、

利益驱动的办法做工作，决不能搞行政命令。

（４）严格执法，坚决打击土地违法行为。一要
加强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宣传，提高干部群众遵守土

地法律法规和珍惜土地的意识，增强保护耕地、节约

集约用地的自觉性。二要加强村庄建设用地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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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切实保障

“一户一宅”法律制度的落实。三要认真履行监管

职责，要坚决制止并依法处置借新农村建设之名进

行的违法用地和小产权房开发。对乱占耕地，特别

是乱占基本农田的，要依法拆除，坚决打击。

（５）主动做好建设用地置换规划工作。建设用
地置换，是指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

用地范围外依法取得的零星分散的建设用地复耕为

耕地，其原建设用地与新占用地土地进行等量交换

的行为。目前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

博兴县国土资源局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启动了编制

建设用地置换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工作，在摸清博兴
县旧村整理新增耕地潜力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了旧

村改造的任务目标，制定了翔实的工作时序。现在

置换规划已经基本编制完成，有待申报批准。博兴

县闲置土地潜力很大，至２０２０年，按规划实施后可
新增耕地１０６８．７７ｈｍ２，这将有力地推进新农村建
设，极大地拓宽博兴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空间，实

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６）积极开展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城
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

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

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

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

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

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

合理的目标。

博兴县已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试点单位，博兴县坚持有利于民、争取用地指

标服务经济发展的原则，在整理复垦潜力大、经济状

况和班子建设强的博兴县纯化镇纯辛村、陈户相周

村，已开始了试点工作。两项目总规模２３．２９ｈｍ２，
项目竣工后可新增耕地２０．１７ｈｍ２，拟申请挂钩周
转指标２３．２９ｈｍ２。通过该项工作的开展与实施，
可有效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改善农村居住生产

生活条件，缓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建设用地指标

不足的矛盾。同时通过新村合理布局、宅基地重新

分配和原有旧村宅基地的退出复垦，就能有效杜绝

一户多宅，超占、多占宅基地的问题。挂钩工作是对

置换规划的落实，今后，博兴县将加大工作力度，将

城中村改造之外所有拆旧建新的村庄纳入到挂钩工

作中，将闲置浪费的和节约集约出的村庄建设土地

复垦为耕地。既能有力地支持全县的经济建设和城

市建设，又能为新农村建设争取到资金支持，实现保

护土地、保障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三方面共赢的局面。

（７）用足用活土地政策，搞好城中村改造。一
是要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的前

提下，建设居住楼房，同时又要让村民腾出宅基地或

以宅换房或以奖促改。二是从长治久安考虑，要让

城中村村民安居乐业。要本着宜征则征、宜用则用

的原则，力求实现土地效益的最大化。宜征则征，是

将城中村的部分土地变“性”，依法转为国有，通过

招拍挂方式实现其最大价值，取得城中村改造的资

金支持。要制定政策，将出让金的纯收益部分返还

于村，让利于民；宜用则用，是将城中村改造后的集

体建设用地，科学的、成规模的规划配置好商服用地

或产业用地，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让村民长期受

益，无后顾之忧。凡涉及城中村改造的土地收费，宜

减则减，宜免则免，宜返则返，需要提供政策上的最

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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